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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及单位概况
（一）项目区背景
芒市地处北纬24005′-24039′，东经9800′-98044′，海拔913.8m（幅度528-2889m），终年基本无霜，年均气温19.5℃，≥10℃的活动积温7170℃，年均日照数2452.2小时，日照率56%，年均雨量1653.4mm。具备发展蚕桑产业的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芒市国土面积298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丰富，且肥沃，符合种桑养蚕的要求，适宜种桑养蚕区域推广。
（二）项目主管单位：芒市农业农村局
（三）项目建设地点：各乡镇
（四）前期工作基础
芒市种桑养蚕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桑园1.4万余亩，亩产值最高达5000元以上。桑农对发展蚕桑产业有较高的热情，区域内的桑农基本掌握了种桑养蚕技术。
 二、项目编制依据
依据《德宏州蚕桑产业发展五年行政计划（2018-2023）的通知》（德政发〔2018〕21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德宏州2023年度蚕桑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德政办发〔2022〕57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蚕桑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3）的通知》（芒政办发〔2018〕128号）文件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三、项目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蚕桑产业是德宏州、市政府主推的农业产业之一，自2018年来州、市政府都出台相关政策及实施意见，是项目完成的必要性之一。蚕桑产业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产业，约占国际丝绸市场70—80%份额，目前我国蚕桑产业正呈现“东桑西移”的格局，云南省委、省政府将蚕桑产业作为打造云南省后续的优势生物产业之一。芒市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牢牢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面向西南重要开放桥头堡和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产业强省”的发展思路和芒市提出的“特色农业稳市”的战略，着力发展山区蚕桑产业。通过近几年的试验示范及推广，芒市山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都非常适合发展蚕桑产业，蚕桑产业深受山区群众欢迎，已掀起发展蚕桑产业热潮，蚕桑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芒市将蚕桑产业做为山区乡村振兴的产业来抓。为此，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势在必行。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项目基层单位具有项目实施的技术实力
芒市茶叶技术推广站是芒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事业单位，全站有专业技术人员15人，其中高级农艺师 6人，高级工程师2人，农艺师5人、工程师1人，助理农艺师1人。多年以来，茶技站科技人员取得了大量科技成果，是一支技术过硬，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队伍，这支队伍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乐于奉献、爱岗敬业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能够胜任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
2.项目实施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
种桑养蚕在芒市属二次创业，上世纪90年代，芒市曾有过发展，由于当时受市场及技术条件的限制，停止了发展，2008年浙江天中山蚕丝有限公司再次在芒市发展蚕桑产业，并取得很好收益。目前，芒市共有3家蚕桑企业在扶持发展蚕桑产业，蚕桑产业面积、产量、产值日趋显现，深受山区农民的欢迎，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蚕桑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目标任务：新植桑园346亩。
五、资金预算：预算桑苗补助资金34.6万元。
六、扶持方向：对桑苗进行补助。
七、补助环节及标准
嫁接桑苗补助1000元/亩。要求亩新植1200株，成活率90%以上。
八、验收报账程序
乡镇是蚕桑产业发展实施责任单位，坚持“谁实施、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项目方案编制、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检查验收、资金报账、责任风险承担由实施乡镇负责。蚕桑产业发展实施结束后，实施乡镇要在2023年5月底前完成检查验收工作，经乡镇全面核实验收合格后，需在农户所属村委会进行公示7日，无异议后，再报市农业农村局汇总，经市级、州级抽查审核无异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将补助资金兑付给农户。
九、时间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时间：2022年11月—2023年6月。
（一）项目准备阶段（2022年11月）
完成项目实施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项目实施阶段（2022年12月—2023年5月）
完成开挖沟、桑苗种植工作。
（三）项目检查和观摩阶段（2023年1-6月）
进行检查及现场观摩。
（四）项目绩效考评阶段（2023年6月）
 进行实地抽查和绩效考评。
（五）项目总结阶段（2023年7月）
完成项目建设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总结经验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年度工作做准备。
十、绩效考核
（一）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指标
	绩效类型
	绩效标准
	项目绩效目标预计完成情况
	说明

	
	
	优
	良
	中
	差
	
	

	桑园建设
	建设目标
	≥346亩
	≥300亩
	≥200亩
	＜100亩
	≥346亩
	新植桑园面积

	完成最低时限
	效率指标
	6月底完成
	9月上旬
	10月中旬
	11月下旬
	6月底完成
	计划2023年6底前完成项目

	群众满意度
	效率指标
	≥95
	≥90
	≥85
	≥80
	≥95
	


（二）绩效考核办法
对照绩效目标要求实施绩效考核。 
十一、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蚕桑产业是州、市政府部门主推的农业产业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能进一步激发我市农户种桑养蚕积极性，以点带面推动我市蚕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每亩能节约农户桑苗投入成本1000元，蚕桑产业具有一次种植，多年受益的特点，项目实施后正常管理下当年就有收益，次年亩平均产值在1000元以上，并随着种养水平的提高，产值不断提升，进一步拓宽了我市山区半山区农民的收入渠道。
（二）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后增加了农户种桑养蚕积极性，预计有20户以上农户参与到蚕桑产业发展中来，进一步巩固我市蚕桑产业的发展氛围，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到蚕桑产业中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三）生态效益
蚕桑产业是绿色生态的产业，既减少了农药投入，又绿化的生态面积，促进了与其他作物协调发展。
十二、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确保项目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组建由芒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芒市茶叶技术推广站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乡镇蚕桑产业发展，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
（二）分工与职责
1.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监督检查，总结表彰等工作。
2.项目实施小组职责是：一是督促落实项目建设计划的实施；二是建立起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项目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加强协调和领导，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三是负责项目的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交流等工作；四是建立有效的推进机制，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蚕桑生产及市场动态，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节支增效措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精简节约，控制不必要的开支，杜绝铺张浪费。同时加强桑园的建设步伐，指导农户科学种桑养蚕，节支增效。
（四）内控制度建设
桑园建设每年召开1次全体会议，总结上年工作，安排下年度工作任务。
十三、资金管理使用
资金管理使用按有关财经管理办法执行，经乡、市、州逐级验收合格后，市财政局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市农业农村局，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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